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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7/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90_B8_E5_c107_337335.htm 办理《外国人居留

证》、签证和落户手续 已加入外国籍的留学人员（含配偶和

子女）在京工作一年以上的，应持“Z”签证入境，入境后须

于30日内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办理二至五年（不超

过护照有效期）有效的居留证及与居留证期限相同的多次入

境有效“Z”签证。 申请办理居留证手续时须提供以下证明

材料： （一）本人有效外国护照和签证； （二）市人事局颁

发的《工作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市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出具的《健康证明书》； （四）近期二寸半身正面免冠

照片两张； （五）填写《签证、居留证申请表》并加盖所在

单位公章。持“Z”签证在京工作不满一年的，可以申请办理

《外国人临时居留证》，免交《健康证明书》。 已加入外国

籍的留学人员（含配偶和子女），在其居留证件有效期内出

境并需要返回中国的，应当在出境前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处申请办理返回中国的签证，申请返回签证时，须提供以下

证明材料： （一）本人有效外国护照和居留证件； （二）近

期二寸半身正面免冠照片一张； （三）填写《签证、居留证

申请表》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返回签证可与《外国人（临时

）居留证》同时申请办理。 已加入外国籍的留学人员在签证

或居留证件有效期满后，需继续在京停留或居留，须于期满

前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延期。其中，已取得《外国

人居留证》的留学人员，可在居留证期满前再申请延期，每

次延期二至五年，同时亦可申办与居留证期限相同的多次入



境有效“Z”签证。居留证件内容有变动的，持证人应于变动

后的10日内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已加入外国籍的留学人员申

请办理“F”签证延期，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本人

有效外国护照和签证； （二）审批单位公函； （三）填写《

签证、居留证申请表》并加盖接待单位公章。 已加入外国籍

的留学人员申请办理居留证件延期或工作单位及身份变更时

，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本人有效外国护照和居留证件； 

（二）市人事局颁发的《工作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

）填写《签证、居留证申请表》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四

）变更工作单位及身份的，须提供原单位解聘证明和新工作

单位的聘用证明，填写《签证、居留证申请表》并加盖新聘

单位公章。持“L”或“F”签证入境的留学人员因工作需要

申请变更为“Z”签证的，经审核批准可以予以变更。申请变

更时，须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本人有效外国护照和签

证； （二）市人事局颁发的《工作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聘用单位公函； （四）填写《签证、居留证申请表》

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未加入外国籍的留学人员的外籍家属

申办有关签证或居留证证件时，可参照本办法第八条至第十

三条的相关条款办理。 未在境外办妥签证的留学人员，可持

外交部授权单位的邀请函（电）向市公安局口岸签证办事处

申请办理口岸签证。 持中国护照要求取得北京市常住户口的

留学人员申请办理落户手续，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市人

事局颁发的《工作居住证》； （二）经市人事局核批的《调

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三）原籍有户口的留学人员，提供

本人的户口、身份证；已在原籍注销户口的留学人员，提供

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注销户口证明； （四）留学人员配偶及



子女随迁的，需提供《结婚证》和随迁人员的户口及身份证

； （五）在京合法居住住所证明（包括：本人房产证；亲属

或朋友同意居住、落户的证明；所分房屋产权单位同意落户

的证明）； （六）在国外生育子女的留学人员，需提供子女

出生证明和使（领）馆出具的有关证明。 持中国护照要求取

得北京市常住户口的留学人员申请办理落户手续的程序： （

一）到市人事局办理《工作居住证》及引进手续； （二）持

《工作居住证[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